
第 4331號公告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

命令暫時吊銷律師執業資格 
衛度尊

本人現按照《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 )第 12(2)條的規定公布，上訴法庭於 2019年 5月 
24日裁定申請人香港律師會就律師紀律審裁組 2018年 6月 26日的命令所提出的上訴得直。律
師紀律審裁組的命令為：

(1) 就第 1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2,500元。
(2) 就第 2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0,000元。
(3) 就第 3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5,000元。
(4) 就第 4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5,000元。
(5) 就第 5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2,500元。
(6) 就第 6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2,500元。
(7) 就第 7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2,500元。
(8) 就第 8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0,000元。
(9) 就第 9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2,500元。
(10) 就第 10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2,500元。
(11) 就第 11項申訴：

(a) 向答辯人施以譴責；
(b) 由本公告日期起，答辯人以律師身分執業須受制於以下條件，為期三年：

 (i) 不得以律師行的獨資經營者或合夥人身分執業；以及
 (ii) 必須在一位具有不少於 15年資歷並擁有良好聲譽的全職律師監督下執業。

(12) 就第 12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20,000元。
(13) 就第 13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2,500元。
(14) 就第 14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50,000元。
(15) 就第 15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50,000元。
(16) 就第 16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50,000元。
(17) 就第 17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2,500元。
(18) 就第 18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5,000元。
(19) 就第 19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5,000元。
(20) 就第 20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40,000元。
(21) 就第 21項申訴，答辯人須支付罰款港幣 10,000元。
(22) 答辯人須支付此等法律程序的事務費及附帶事務費，包括：

 (i) 經簡易程序評定為港幣 179,200.98元的律師會檢控員事務費；
 (ii) 經簡易程序評定為港幣 35,829.40元的審裁組書記事務費；及
 (iii) 經簡易程序評定為港幣 95,117.07元的律師會事務費。

 上訴法庭於 2019年 5月 24日命令：

(1) 上訴得直；
(2) 撤銷律師紀律審裁組命令所施加的懲罰，代之以暫時吊銷答辯人衛度尊的律師執業資格

三年，並有附帶條件，即如答辯人在暫時吊銷執業資格期屆滿後恢復執業，其執業須受
制於以下條件，為期三年：

(a) 禁止以律師行的獨資經營者或合夥人身分執業；以及



(b) 必須在一位具有至少 15年資歷並擁有良好聲譽的全職律師監督下執業；

(3) 上訴的訟費判予申請人，並有待評定。

 暫時吊銷執業資格期於上訴法庭宣告判決當日，即 2019年 5月 24日開始。

 上訴法庭於 2019年 5月 24日的命令已由代表香港律師會的律師於 2019年 6月 27日送交司
法常務官存檔。

2019年 6月 27日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鄺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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